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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业大学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 

（2021 年 8 月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精神,培养和激励我校

研究生的创新精神,提高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和水平,促进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,结合我校实际,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二条 评选工作遵循“科学公正、质量为先、注重创新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。 

第三条 评选范围限定在上一学年度由我校授予的博士、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论文。涉密学位

论文不在评选范围内。 

第四条 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按照一级学科、专业学位类别分类评选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名

额控制在相应一级学科授予学位数量的 15%左右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名额控制在相应一级学科/专

业学位类别授位数量的 10%左右，不足 1 的按 1 计算。具体名额由研究生院根据实际授予学位数量

核算后下达至各二级培养单位。 

 

第五条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应依照以下标准： 

（一）选题为本学科前沿，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； 

（二）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，取得突破性成果，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，具有较好的社

会效益或应用前景； 

（三）材料翔实，推理严密，文字表达准确。具体评选标准参照《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

审标准》。 

第六条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按“学术学位”和“专业学位”两类进行。 

（一）优秀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选标准为：1.选题为本学科的重要问题，有一定理论意义

或现实意义；2.论文具有独到的见解，研究成果突出，有一定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；3.论文体现本

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，体现了作者具有较好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

技术工作的能力；4.材料翔实，推理严密，文字表达准确。具体评选标准参照《江苏省优秀学术学位

硕士学位论文评审标准》。 

（二）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选标准。1.选题紧密结合生产需求和发展实践，为生产实

践中前沿问题，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，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较好的应用前景；2.内容必

须理论联系实际，能有效运用相关领域的基本理论，对专业领域的实践问题进行探索，并提出科学

合理的策略或方法；3.论文充分体现运用本专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；4.论文主题

明确、论点清晰，论据充分、材料翔实可靠，分析综合全面、推理严密，调研、试验、设计等方法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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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可行，结论准确、文字表达精练，引证规范。具体评选标准参照《江苏省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

论文评审标准》。 

第七条 学位论文答辩前的专家评审中，评阅专家做出的“总体评价意见”均需为 B 档及以上,其

中博士学位论文“创新点评价意见”的优良率应不低于 70%。所有参评论文均需获得答辩委员会推

荐。 

 

第八条 我校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每年进行一次，由校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（以下

简称“校学位办”）负责组织、各二级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（简称“分委会”）具体实施。 

第九条 学位论文答辩时，答辩委员会综合研究生学术水平、学位论文评阅结果、答辩情况等给

出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意见，推荐意见需在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中明确体现。 

第十条 每年 4 月前,校学位办公室核算并按博士、学术学位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三类下达校优秀

学位论文评选限额。各类名额相互独立,不得挪用。 

第十一条 每年 5 月前,各分委会分类组织申报、推选优秀学位论文。具体流程如下： 

个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学位论文作者向所在二级培养单位分委会提出申请,填写《中国矿业大

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申报推荐表》,并将有关材料（学位论文评阅书、答辩委员会决议、在学期

间取得的“代表性成果”和 1 本学位论文）提交至所在二级培养单位。 

二级培养单位初评推荐。各二级培养单位分委会按照优秀学位论文评选标准和要求，对申请

者的优秀学位论文进行评议,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,在评选限额内形成二级培养单位初评推荐

名单。 

二级培养单位公示。各二级培养单位对初评推荐名单在本单位官方网站进行公示,公示期不

少于 3 天。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,将初评推荐名单和相关材料提交校学位办公室汇总。 

公示期内对于符合优秀论文条件但二级培养单位初评后未推荐的，申请人本人或其指导教师可

以向分委会提请复议，分委会原则上应予受理，复议意见须书面告知申请复议人，并同时报校学位

办备案。对于复议意见仍有异议者，可直接向校学位办自荐，校学位办组织有关专家对论文进行评

议，评议结论书面告知自荐者。 

第十二条 校学位办对各二级培养单位初评推荐的优秀学位论文名单进行审议,确定入选校级优

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名单。 

第十三条 入选校级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名单由校学位办在校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7

天。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，予以发文公布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对获得校级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分别颁发荣誉证书。 

 

第十五条 江苏省、行业学会等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原则上从校级优秀学位论文中择优推荐

参评。对于申请参评江苏省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的，学校按照《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

评审标准》组织同行专家评议，评议结果作为学校综合评议专家组确定江苏省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

论文推荐名单的重要依据。对江苏省、行业学会等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的表彰和奖励，按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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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政策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对已批准的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，如发现有剽窃、抄袭、作假或论文的主要研究

结论不能成立等严重问题，将撤销对论文作者及其指导教师的表彰，并依据有关规定追责处理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9 月起开始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
